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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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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本鎮公墓公園化墓基之使

用申請文件及收費標準如

下：

二、亡者戶籍謄本（除戶）

乙份；申請人身分證 (以亡

者親屬為原則，繳驗後發還)

及印章。

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刪除

第八條

申請人如申請使用公園化墓

基者，應先依規定繳納使用

費，繳費後未於三個月內使

用者，取消其使用權，或埋

葬後欲中途取消者，已繳之

使用費皆不予發還。

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本鎮公墓公園化墓基之使

用申請文件及收費標準如

下：

二、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除戶）乙份（戶籍謄本由

本所抽存）。

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死亡證明書（正本或影本）

乙份。

第八條

申請人如預約申請使用公園

化墓基者，應先依規定繳納

使用費，並限於三個月內使

用，否則取消其使用權，已

繳之使用費不予發還，申請

後欲中途取消者亦同。

「戶口名簿」未能證明亡者設籍

年限 5年以上之資料，故予刪除，

並刪除「或」及「(由本所抽存）」

等文字。

原條文未有「申請人之文件及資

格限制」，故於修正時增列。

本款併入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故

予刪除。

刪除原條文「預約」文字，使語

意更明確。

為使申請及埋葬後退費規定更明

確仍增加「繳費」文字，修改「並

限」為「後未」文字，增加「者」

文字、刪除「否則」文字、增加

「或」文字，將「申請後」修改

為「埋葬後」文字及刪除「亦同」

文字，將「已繳之使用費不予發

還」文字移至句末，並於句內增

加「皆」字。(審計室糾正)



第 2頁、共 2頁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公園化墓基使用年限以十年為限，

墓主應於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至本

所申請起掘許可後再自行起掘，原

墓基無條件由本所收回，但因情況

特殊可延長一次〈十年〉為限，並

繳納使用管理費，於期滿三個月內

繳清，逾期不繳者，依殯葬管理條

例第二十七、三十六條規定辦理，

原繳之廢棄物清理保證金不予發

還，本所逕行僱工起掘放置於本公

墓無主祠內。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本鎮公墓公園化納（靈）骨堂（塔）

之使用申請文件及使用費收取標準

如下：

二、亡者戶籍謄本（除戶）乙份；

火化許可證明(骨灰用)；起掘許可

證明(骨骸用)；申請人身分證 (以

亡者親屬為原則，繳驗後發還) 及

印章。如無法提出時，另由申請者

提出切結書乙份（由本所製發）。

第九條

公園化墓基使用年限以十年

為限，墓主應於期限屆滿後

一個月內自行起掘，原墓基

無條件由本所收回，但因情

況特殊可延長一次〈十年〉

為限，並繳納使用管理費，

於期滿三個月內繳清，逾期

不繳者，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二十七、三十六條規定辦

理，廢棄物保證金不予發

還，逕行僱工起掘放置於本

公墓無主祠內。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本鎮公墓公園化納（靈）骨

堂（塔）之使用申請文件及

使用費收取標準如左：

二、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除

戶）乙份，如無法提出時，

另由申請者提出切結書乙份

（由本所製發）。

修正「後一」為「前三」

兩字，並增加「至本所申

請起掘許可後再」文字，

詳明起掘程序。增加「原

繳之」、「清理」及「本所」

文字，使語意更明確。

修改「左」字為「下」字，

「戶口名簿」未能證明亡

者設籍年限5年以上之資

料，故予刪除，並刪除

「或」字，原條文未有「申

請人之文件及資格」，故

增列。

為符合「殯葬管理條例」

第 25 條、審計室之規定

及要求，增列「火化許可

證明(骨灰用)、起掘許可

證明(骨骸用)」等文件。


